
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

要求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冀南新区管委会：

为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排

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

<排污许可管理条例>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冀生态环保办〔2021〕6 号）等相关规

定，决定对我市钢铁、焦化、火电、水泥、玻璃、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

物排放执行特别要求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执行范围

全市钢铁行业（长流程钢铁企业）、焦化行业、火电行业（燃煤电力企业、

企业燃煤自备电厂、燃气混烧电厂）、水泥行业（含独立粉磨站企业和水泥制品

企业）、玻璃行业、有机化工行业。

二、执行时间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2年 3 月 31 日。

三、执行要求

（一）严格厂界二类区浓度限值。钢铁、焦化、火电、水泥、玻璃等行业企

业厂界标准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类区浓度限值（详见

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严格厂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限值。钢铁、焦化、有机化工等涉 VOCs

企业厂界标准执行河北省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

（DB13/2322-2016）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严控排污总量。钢铁、焦化、水泥、玻璃行业烟气排放量参照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烟气排放量减少 20%以上(特殊生产工艺和民生保障的企业

除外)，在现有排污许可基础上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（粉）尘排放总量减

少 30%以上（夜间要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）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

（一）以上有关要求及时纳入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管理，由行政审批部门及

时变更相关企业排污许可证，按照本通知要求许可。

（二）所有新、改、扩项目有关标准执行本通知要求。

（三）本通知中未涉及污染因子仍按国家和省有关标准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

2.河北省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

限值

邯郸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10 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 1

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

一类区适用一级浓度限值，二类区适用二级浓度限值。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、

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；二类区为居住区、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、

文化区、工业区和农村地区。



附件 2

河北省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

度限值

企业边界任何 1h 大气污染物平均浓度执行表中规定的限值。




